
2025年8月25日 星期一 法治论苑 B1
责任编辑 / 徐慧 E-mail:xuadaly@126.com

医疗保障立法的理想如何照进现实
胡敏洁

□ 《医疗保障法》 的制定正当其时， 但医疗保障项目繁多、 城乡以及地区、

人群均存在差异， 在一部立法中加以整合具有相当难度。 同时， 医疗保障

领域涉及多主体、 多利益的复杂结构， 这也增加了立法难度。

□ “草案” 第一条明确了“保障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的立法目的。 医疗

保障立法还需明确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体系， 并确立服务与监管并重的发

展方向。

□ “草案” 基本构筑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框架， 吸纳了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中的相关要求， 确立了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和便利化的

整体原则， 并建构了多维度的监管机制。

□ 由于医疗保障法律和制度建设面临多方利益博弈、 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深层

次矛盾， 立法仍需考虑如下未竟议题： 如何处理改革与法律的关系， 如何

处理好其与一般性立法的关系等。

  6 月 24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疗保障法 （草案 ）》 （以下简称 “草

案”） 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六次会议首次审议。

随着我国建设健康中国的步伐不断

推进， 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推

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 加强医保基

金监管等作出部署。 为适应医疗保障改

革制度发展需要， 巩固医疗保障改革成

果， 《医疗保障法》 的制定正当其时。

但医疗保障项目繁多、 城乡以及地区、

人群均存在差异， 在一部立法中加以整

合具有相当难度。 同时， 医疗保障领域

涉及多主体、 多利益的复杂结构， 这也

增加了立法难度。 “草案” 正视了既有

制度分散化、 碎片化的问题， 为适应未

来挑战， 如人口老龄化、 新业态就业等

提供了法律依托， 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

关注与细化。

医疗保障立法的价值导向

与目标

2020 年 2 月，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

提出“加快建成覆盖全民、 城乡统筹、

权责清晰、 保障适度、 可持续的多层次

医疗保障体系”。 一系列顶层设计和改

革推进为统一医疗保障立法奠定了政策

基础。 医疗保障领域长期依靠《社会保

险法》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等分散型

立法， 制度建设呈现碎片化现象且城乡

差异较大， 统一的全国性立法有助于确

定我国医疗保障的制度体系、 规范体

系、 筹资基础和法律责任， 为高质量医

疗保障制度发展提供法治框架， 也是我

国医疗保障领域制度定型化的重要标

志。

其一， 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

益。 医疗保障权益与公民健康权的实现

紧密相关， 直接关乎每位公民的就医用

药需求， 同时具体表现为医疗保障制度

的公平性、 可及性、 均等性等评价标

准。 “草案” 第一条明确了“保障公民

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的立法目的； 第四

条则规定“公民有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

险的权利和义务， 按照规定享受相应医

疗保障待遇” 的总体权利与义务基础。

其二， 明确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体

系。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历经多年发展，

已初步形成医疗保险、 医疗救助、 补充

医疗保险、 商业健康保险、 慈善医疗救

助等共同组成的制度体系。 立法应基于

整体治理的目标， 界定哪些制度需全国

统一、 哪些制度可授权地方决定或制定

细则， 其中既包括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的整体设计， 也涵盖基本医疗保险、 商

业保险等具体制度法律规范， 特别是不

同项目之间的衔接以及监管主体之间的

协作等亦是立法需回应的问题之一。

其三， 确立服务与监管并重的发展

方向。 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制度之一，

医疗保障需强化服务导向， 明确医保经

办机构等主体的定位与协作机制， 规范

其服务行为。 同时， 保障医保基金的安

全性与可持续性以及加强对欺诈骗保行

为的监管始终是医保工作的重点， 亦是

医疗保障立法需着力解决的关键问

题。

《医疗保障法》 草案的核

心内容与亮点

围绕上述三点主要价值目标和方

向， “草案” 基本构筑了我国医疗保障

制度体系的框架。 “草案” 第二章， 基

于职工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两分

法， 考虑到各地的差异性， 将具体的待

遇标准授权给了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

民政府相关部门制定。 对于生育保险制

度， “草案” 明确， 将生育保险合并纳

入医疗保险， 在第 13 条规定： “逐步

将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

员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 有效回应

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激励机制。 第

14 条进一步规定， “生育保险参保人

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

育津贴待遇， 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

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所需资金从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 此外，

伴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改变以及

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的冲击， 灵活就业

人员， 包括外卖骑手、 网约车司机、 自

由职业者等如何获得医疗保障屡受关

注。 在全民医保覆盖面持续扩大的背景

之下， 由于就业流动性强、 收入不稳定

且劳动关系界定模糊， 灵活就业人员在

险种选择和缴费持续性方面， 与传统就

业人员的稳定参保模式存有明显差异。

对此， 第 9 条规定： “鼓励无雇工的个

体工商户、 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并按照规定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这不仅有助于扩大参保覆盖范围、 降低

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负担， 也延续了我

国实现全民医保覆盖的政策目标， 致力

于消除制度性身份差异带来的保障断

层。

其次， “草案” 对医疗保障服务体

系予以了进一步的完善。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中提出健全医保经办

机构与医疗机构的谈判协商与风险分担

机制、 加快推进基本医保异地就医结

算、 全面实现医保智能监控、 逐步引入

社会力量参与医保经办等要求。 医疗保

障服务水平的提升和规范化运作会使公

民切身感受到质量和水平， 是提升公民

对医疗保障事业满意度的评价内容之

一。 “草案” 吸纳了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中的相关要求， 确立

了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和便利化的整体

原则。 同时， 对于医保经办机构从参保

登记到核定费用环节所承担的各种服务

职能予以明确， 也对协议管理、 医药费

用结算、 信息平台建设予以规定。

最后， “草案” 建构了多维度的监

管机制。 例如， 在医疗保障基金部分，

“草案” 在基金运行管理上， 明确了各

项基金的相应财务和会计制度， 从制度

层面杜绝基金挪用风险。 在监督管理层

面， “草案” 构建了全方位、 多层次的

监督体系， 包括人大监督、 部门监管与

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 同时， 综

合运用罚款、 责令改正、 责令退回、 暂

停涉及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 暂停医药

费用联网结算、 解除服务协议等多种措

施，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 特别

是围绕医疗保障领域欺诈骗保现象频

发， “草案” 通过对智能监控与多种方

式相结合的规定， 力求形成更为有力的

规制手段组合。

医疗保障立法需要关注的

未竟课题

《医疗保障法（草案）》的核心价值在

于以法律形式确立全民医保的基础性地

位， 正视了既有制度分散化、 碎片化的

问题， 也为适应未来挑战， 如人口老龄

化、 新业态就业等提供了法律依托。 但

是， 医疗保障法律和制度建设面临多方

利益博弈、 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深层次矛

盾， 立法也仍需考量如下未竟议题：

首先， 如何处理改革与法律的关

系， 既在立法中给予制度发展空间， 又

均衡考虑各地差异， 是医疗保障立法的

难点之一。 例如， 我国医疗保障领域存

在许多先行先试制度， 如长期护理保

险， 上海、 浙江等地都展开了大量地方

实践。 长期护理保险的核心功能在于分

散失能老年人购买照护服务的财务风

险， 实现个人风险的社会化分担。 伴随

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渐加剧， 护理需求

也随之增强， 特别是健康中国建设中，

全生命周期的理念被日益重视， 这意味

着长期照护在我国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中

也应具有一席之地。 对此， 在“草案”

制定过程中， 多位专家也建议将其纳入

立法调整范围， 可考虑将其在本次立法

中予以原则性规定， 待立法通过后再行

制定相应细则。 另外， 《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

见》 明确提出“健全医保经办机构与医

疗机构之间协商谈判机制。” “草案”

第二十八条笼统性规定了医疗保障经办

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集体协商谈判机制等

内容， 但涉及集体协商谈判机制实质功

能加强的具体条款不多， 如协商主体资

格、 程序规范和权利义务边界等也可进

一步明确， 避免地方实践碎片化、 执行

效力不足等问题。

其次， 医疗保障涉及公法、 私法双

重法律关系， 又包括民事、 行政、 刑事

三重法律责任， 特别是医疗保障涉及公

民、 医院、 经办机构等多方主体， 又涵

盖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多险种法律

关系配置。 法律关系和行为认定的复杂

性使“草案” 涉及如协议管理、 行刑衔

接等内容的规定仍待细化或厘清。 整体

来看， “草案” 目前以“总则—筹资—

基金—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 为

框架展开， 侧重于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

运作实践， 未涉及商业保险等其他险

种， “草案” 定位为基本医疗保险立法

还是综合性医疗保障立法将会影响其内

容设定。 进一步， 医保经办机构与行政

部门、 经办机构与公民的关系等均可基

于行政法律规范予以明确。 此外， 最高

人民法院在相应行政审判实践中将医疗

保障服务协议定位为行政协议， 在“草

案” 中对于医疗保险服务协议如何定

性， 特别是如何处理协议管理、 行政处

罚的关系；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对服务协

议的监督条款设定， 亦需立法进一步予

以明确。

最后， 特别领域的立法并非孤岛，

医疗保障立法也应处理好其与一般性立

法的关系， 需关照“草案” 与其他法律

制度实践的对照和回应， 尤其如上文所

提及的“草案” 与 《行政处罚法》 的关

系。 如“草案” 第 30 条赋予定点医药

机构及其责任人员陈述、 申辩的权利，

有效保障了利益被影响人的程序性权

利。 但在作出解除协议、 中止支付资格

等重大处理决定时， 是否可进一步考虑

告知当事人听证权利并组织集体讨论亦

值得探讨。 同时， 关于申辩的具体程

序， 如书面申辩的提交时限、 经办机构

的回复期限等也可细化。 在信用管理方

面， “草案” 未明确信用记录是否与定

点资格续签等相关联， 对信用奖惩机制

的具体规定尚显不足， 可能会影响制度

的实施。 考虑到其他领域均已建立了成

熟的信用修复制度， 医疗保障立法中也

可参考借鉴。

综上， 《医疗保障法 （草案）》 为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法治化奠定了重要基

础， 但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通过协

调各方利益、 细化配套规则、 加强与其

他法律的衔接， 推动医疗保障制度向更

公平和更具可持续性的方向发展。

（作者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 法律与社会政策研究

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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